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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緣起 

一、計畫緣起及目的 

因應花東地區日趨增加的運輸需求，政府為提升花東鐵路運

輸效能，同時兼顧環境永續與觀光發展，保有花東地區獨有的生活

型態與觀光特色，符合東部永續發展構想、滿足民眾返鄉及旅運需

求、落實節能減碳政策，期能以鐵路建設作為東部地區公共運輸之

主軸，爰賡續推動花東地區鐵路雙軌化及電氣化相關計畫。 

交通部於民國 101 年提出「花東地區交通部門整體施政中程

計畫」，接續在民國 106 年 5 月行政院核定「花東雙軌電氣化可

行性研究報告」，並於民國 110 年 4 月 8 日獲行政院核定「花東

雙軌電氣化綜合規劃報告」（院臺交字第 1100003774 號函核定），

預計完成花東雙軌電氣化全線通車，整體計畫期程約 7 年。 

本計畫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工程全長約 112 公里，計畫

示意圖如圖 1，其中 K9+820~K15+730 路段長度約 5,910 公尺經東

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範圍，因部分用地未符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

用管制規定，爰循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都市

計畫變更。 

 

圖 1  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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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的必要性與急迫性 

東部地區以「鐵路為主、公路為輔」的運輸政策主軸，對於東

部地區優質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具重要意義。但花東單線運轉列車

交會與延誤損失，影響鐵路服務品質，且不容易增加班次，因此花

東全線雙軌化確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。花東全線雙軌化實施後，具

有以下效益： 

(一)花東全線雙軌化可節省交會時間，降低延誤的衝擊，建構東部

可靠、準點的鐵道服務。 

(二)互為備援，降低災害風險與影響，提高事故容受力，維持穩定

的運輸服務。 

(三)擴充運能，結合定型化班表充分發揮鐵路運輸功能，同時滿足

區內與聯外運輸服務。 

(四)藉由綠色大眾運輸的建構以維護東部優質的生態景觀環境。 

爰此，本計畫為提供鐵路雙軌電氣化所需設施，需取得用地以

設置必要設施，工程範圍係考量配合臺鐵現有鐵路線形及路權、工

程可行性、用地徵收範圍最小化等因素，結構體之配置與設計均已

考量使用必要且最小限度範圍之土地，盡可能沿既有臺鐵路權進

行，以公有地優先使用為原則，並就周邊選擇合理用地以研選最適

方案，無其他可替代地區。 

計畫範圍自臺鐵花蓮站起至知本站，跨越花蓮縣及臺東縣，需

進行雙軌化路段合約 112 公里，計畫期程 7 年（預定 6.5 年全線通

車），總經費 456. 7 億元，為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，具時效

性且工程期程甚為緊迫，為配合期程，用地取得須於 113 年 11 月

前完成，目前各項工程設計及先期工程均已展開，工程用地取得順

利與否，將影響花東雙軌化之建造及營運，計畫之推動對於東部地

區優質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具重要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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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令依據 

本案係依據前述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「為配合中

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」（詳附件一）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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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

一、發布實施歷程 

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於民國 90 年 5 月 21 日發布實施

後，於 110 年 12 月 9 日發布實施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都市計畫

（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）案，其亦為現行計畫。本計畫案

主要計畫實施歷程、現行計畫面積及現行計畫圖請詳表 1、表 2、

圖 2。 

表 1 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歷次變更一覽表 

編 號 案 名 發 布 日 期 及 文 號 

1 擬訂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案 
90 年 5 月 21 日 

府旅都字第 050752 號 

2 
擬定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優先發展區細部計畫

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

91 年 10 月 3 日 

府城計字第 09100941860 號 

3 
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部分農業

區為國小用地、部分國小用地為農業區）案 

93 年 7 月 6 日 

府城計字第 09300868490 號 

4 
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部分農業

區為電路鐵塔用地）案 

93 年 12 月 6 日 

府城計字第 09301644370 號 

5 

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部分河濱

公園用地為河濱公園使用地兼供自來水事業

設施使用）案 

94 年 12 月 9 日 

府城計字第 09401742780 號 

6 
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部分住宅

區、農業區為道路用地）案 

96 年 11 月 14 日 

府城計字第 09601684300 號 

7 

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部分農業

區為鐵路用地）（配合東部鐵路快捷化計畫-

CL111 標曲線改善工程）案 

101 年 6 月 12 日 

府建計字第 1010104231A 號 

8 
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部分農業

區為機關用地）案 

107 年 7 月 17 日 

府建計字第 1070127544A 號 

9 
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

盤檢討）（第一階段）案 

107 年 10 月 31 日 

府建計字第 1070210443A 號 

10 

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部分河川

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部分農業區為道

路用地） 

109 年 10 月 22 日 

府建計字第 1090195850A 

號 

11 
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都市計畫（都市計畫

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）案 

110 年 12 月 9 日 

府建計字第 1100243261A 號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政府及本計畫彙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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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現行計畫概述 

(一)計畫範圍及面積 

東華大學特定區位於花蓮縣壽豐鄉北側，計畫範圍北起木瓜

溪，南接荖溪，東抵花蓮溪（以上均包含水域），西以鯉魚山稜線

為界，計畫總面積為計畫面積 3,945.06 公頃。 

(二)計畫年期 

計畫年期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。 

(三)計畫人口及密度 

計畫人口 70,000 人，粗密度約為 17 人/公頃。 

(四)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

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包括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安養

中心專用區、車站專用區、農業區、河川區與保護區等 7 種分區，

其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為 3,555.63 公頃（詳表 2）。 

(五)公共設施計畫 

劃設有學校用地、公園用地、自來水事業設施使用、廣場用地、

環保設施用地、墳墓用地、電路鐵塔用地及鐵路用地，計畫面積合

計 284.24 公頃。 

(六)交通系統計畫 

現行主要計畫劃設鐵路用地及道路用地系統，其中道路用地

系統包括聯外道路與主要道路，說明如後。 

1.鐵路用地 

花東線鐵路，由特定區北側向西南側，穿越特定區，於

特定區內設有志學及平和兩個鐵路車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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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道路用地系統 

(1)鐵路用地 

花東線鐵路由特定區北側向西南側穿越特定區，於特

定區內設有志學及平和兩個鐵路車站劃設鐵路用地，計畫

面積 15.15 公頃。 

(2)道路用地 

計畫區內道路系統共分為四種道路功能及等級，聯外

道路（主、次要）、區內主要道路、區內次要道路及園道，

道路用地計畫面積 89.97 公頃。 

(3)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

將台 9 號道路南端（和榮大橋路段）為鐵路用地兼供

道路使用，計畫面積 0.07 公頃。 

 
資料來源：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都市計畫（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）書。 

圖 2  現行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示意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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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

盤檢討）土地使用面積表 

項 目 面積（公頃） 
佔 計 畫 面 積 

百 分 比 （ % ） 

佔都市發展用地

面積百分比（%） 

土 

地 

使 

用 

分 

區 

住 宅 區 88.82 2.25 17.37 

第 一 種 住 宅 區 9.28 0.24 1.82 

第 二 種 住 宅 區 11.60 0.29 2.27 

安 養 中 心 專 用 區 7.20 0.18 1.41 

車 站 專 用 區 4.98 0.13 0.97 

農 業 區 1,755.75 44.51 — 

河 川 區 1,240.76 31.45 — 

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.96 0.02 — 

保 護 區 436.28 11.06 — 

小 計 3,555.63 90.13 23.84 

公 

共 
設 
施 

用 

地 

機 關 用 地 1.06 0.03 0.21 

文 大 用 地 246.98 6.26 48.30 

文 中 用 地 3.92 0.10 0.77 

文 小 用 地 6.27 0.16 1.23 

公 園 用 地 8.19 0.21 1.60 

自來水事業設施用地 0.33 0.01 0.06 

廣 場 用 地 0.33 0.01 0.06 

環 保 設 施 用 地 10.01 0.25 1.96 

墳 墓 用 地 7.11 0.18 1.39 

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.04 0.00 0.01 

鐵 路 用 地 15.15 0.38 2.96 

道 路 用 地 89.97 2.28 17.60 

鐵路用地兼供道路用

地 使 用 
0.07 0.00 0.01 

小 計 389.43 9.87 76.16 

合 計 （ 總 面 積 ） 511.31 100.00 — 

合計（都市發展用地面積） 3945.06 — 100.00 

註：1.資料來源：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都市計畫（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）書。 

    2.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    3.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不包括農業區、河川區、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保護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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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發展現況分析 

一、土地使用現況 

「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」路段 K9+820~K15+730 路

段長度約 5,910 公尺，經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範圍內。北接吉安

鄉，南臨荖溪及壽豐都市計畫區，本計畫使用之土地現況多為農業

使用及道路，詳圖 3。 

 
資料來源：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（第一階段）案 

圖 3 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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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然環境現況 

(一)地形與地質 

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之主要地形，西為中央山脈之前緣地帶，與

東海岸山脈之前緣地帶圍成形成一凹形之河谷平原，向南緩慢傾

斜之河川沖積地，地勢平坦，區內坡度小於 15%者約占全區 83%。 

(二)水文 

東華大學城特定區東側為花蓮溪，該溪流於花蓮市南郊注入

太平洋，並有木瓜溪及荖溪兩條支流。北側木瓜溪依地勢由西向東

流匯流至花蓮溪，西南側荖溪亦匯流至花蓮溪，再向外流至海洋。 

(三)氣候 

花蓮地區地形狹長，北迴歸線以北地區呈現副熱帶氣候，受洋

流與山脈排列之影響，氣候溫和，雨量充沛；夏季遭颱風侵襲，冬

季東北風甚強。 

年平均風速 2.8 公尺/秒；年平均氣溫攝氏 23.3 度，其中夏季

七、八月白天常在 30 度以上；年平均降雨量 2100 毫米，全年雨

天長達 165 天，雨量集中在五至十月間；日照充足，年總蒸發量

1458 毫米較年總降雨量少；平均相對溼度在夏秋兩季可達 85%，

春冬兩季則為 78.5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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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花東雙軌電氣化工程概述 

一、路權劃設原則 

由於鐵路路線受臺鐵行車限制影響，路線選擇彈性較低，無法

任意變更線形，因此路線方案之擇定，應朝儘可能降低用地徵收範

圍及減少拆遷民房為原則。 

有關本計畫路權範圍訂定說明如下：考量電力桿基礎及施工

需求，一般平面路段之路權為新設軌道中心往外 5m。跨河改善路

段及高擋土路段，由於需考量擋土牆設置空間需要，路權為坡趾

（或擋土牆牆趾）外緣 3m，既有軌道側不劃設路權。實際規劃路

權時，仍須依地形、地上物、需地範圍等彈性調整。 

二、工程概要說明 

臺鐵里程 K9+820~K15+730 路段全長約 5,910 公尺，現況包

含鐵路木瓜溪橋改建工程之雙軌橋梁長 200 公尺、引道工程長 610

公尺、平面鐵路雙軌電氣化工程長 4,100 公尺、志學車站之站場改

善工程長 700 公尺及平和車站之站場改善工程長 300 公尺。配合

鐵路雙軌電氣化工程擴建單軌鐵路，儘量利用臺鐵既有路權及沿

線空地，以減少用地徵收及民房拆遷，同時考量臺鐵局營運需求、

減少對鄰近環境境及交通影響等，本計畫雙軌標準斷面配置如圖 4。 

 

 

圖 4  本路段工程斷面示意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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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變更範圍 

一、變更位置 

本工程路段 K9+820~K15+730，路段長度約 5,910 公尺，經東

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範圍內。因應工程用地與相關工程所需用地

所需（詳圖 5），部分「農業區」、「車站專用區」變更為「鐵路

用地」、部分「河川用地」變更為「鐵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」及部

分「道路用地」變更為「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」，面積約為 3.85

公頃（詳表 4）。 

 
資料來源：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都市計畫（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）書。 

圖 5  變更位置示意圖 

  

變更範圍 

1~20 



12 

二、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 

「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」約 K8+830 至 K10+60 路段

及 K15+700 至 K15+730 路段，行經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範圍內

「河川區」（編號 1、20），土地使用現況為雜林及河川。 

約 K10+50 至 K15+720 路段，行經計畫範圍內「農業區」（編

號 2、4、5、6、7、9、10、11、12、14、15、16、17、19），土地

使用現況為雜林、農業使用或極少量臨時建築。 

約 K13+540 至 K13+710路段，行經計畫範圍內「車站專用區」

（編號 13），土地使用現況為雜林。 

約 K10+80 至 K10+90 路段、K11+880 至 K11+910 路段及

K15+610 至 K15+680 路段，行經計畫範圍內「道路用地」（編號

3、8、17），土地使用現況為雜林。 

土地使用現況詳圖 6 至 10 所示，土地使用現況照片詳圖 1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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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 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圖(變更範圍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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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圖(變更範圍 2~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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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圖(變更範圍 7~1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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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 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圖(變更範圍 12~1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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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0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圖(變更範圍 16~2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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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範圍 3：現況為雜林 變更範圍 5：現況為雜林 

  

變更範圍 15：現況為雜林 變更範圍 17：現況為雜林及臨時建物 

  

變更範圍 19：現況為雜林 變更範圍 20：現況為雜林 

資料來源：Google 街景。 

圖 11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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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土地權屬 

本案變更範圍屬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之「河川區」、「農業

區」、「道路用地」、「車站專用區」等。工程之變更範圍主要土

地權屬為公有土地，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、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及經濟

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（河川公地）。部分為私人土地（花蓮縣壽豐

鄉烏杙段 11-3 地號及路內段 11 地號等 25 筆土地）之局部範圍，

後續須辦理用地取得（詳表 3、圖 12 至 15）。  

表 3  土地權屬分析表 

權 屬 管 理 者 面積（公頃） 比 例 （ % ） 

公 有 

交 通 部 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0.84 21.76 

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0.03 0.76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 0.06 1.57 

河 川 公 地 2.61 67.67 

私 有 — 0.32 8.24 

合 計 3.85 100.00 

註：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經地政事務所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資料來源：本計畫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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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2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(變更範圍 1~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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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3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(變更範圍 7~1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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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4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(變更範圍 12~1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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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5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(變更範圍 16~2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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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變更理由及內容 

一、變更理由 

配合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相關設施建設所需用地，

提供鐵路營運必要之功能需求與空間。 

二、變更計畫內容 

本案為配合交通部鐵路局「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」，

變更部分「農業區」、「車站專用區」變更為「鐵路用地」、部分

「河川用地」變更為「鐵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」及部分「道路用地」

變更為「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」供計畫工程使用，總面積約為

3.85 公頃。變更內容說明詳表 4、變更示意圖詳圖 16 至圖 21，變

更後土地使用面積詳表 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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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變更內容明細表 

編號 位置 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 
原計畫（公頃） 新計畫（公頃） 

1 約 K8+830 至 K10+60 河川區（2.6565） 
鐵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

（2.6565） 

配合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

氣化計畫相關設施建設所

需用地，提供鐵路營運必要

之功能需求與空間。 

2 約 K10+50 至 K10+80 農業區（0.0234） 鐵路用地（0.0234） 

3 約 K10+80 至 K10+90  
道路用地

（0.0197） 

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

（0.0197） 

4 約 K10+80 至 K10+260 農業區（0.0799） 
鐵路用地 

（0.0799） 

5 約 K10+180 至 K10+690 農業區（0.0205） 鐵路用地（0.0205） 

6 約 K10+760 至 K11+260 農業區（0.0387） 鐵路用地（0.0387） 

7 約 K11+530 至 K11+890 農業區（0.0913） 鐵路用地（0.0913） 

8 約 K11+880 至 K12+910  
道路用地 

 （0.0201） 

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

（0.0201） 

9 約 K11+900 至 K12+170 農業區（0.1964） 
鐵路用地 

（0.1964） 

10 約 K12+710 至 K12+810 農業區（0.0039） 鐵路用地（0.0039） 

11 約 K12+890 至 K12+960 農業區（0.0017） 鐵路用地（0.0017） 

12 約 K12+960 至 K13+550 農業區（0.0594） 鐵路用地（0.0594） 

13 約 K13+540 至 K13+710 
車站專用區 

（0.0179） 
鐵路用地（0.0179） 

14 約 K13+700 至 K13+950 農業區（0.0232） 鐵路用地（0.0232） 

15 約 K13+960 至 K14+300 農業區（0.0223） 鐵路用地（0.0223） 

16 約 K14+540 至 K14+580 農業區（0.0013） 鐵路用地（0.0013） 

17 約 K14+590 至 K15+630 農業區（0.5050） 鐵路用地（0.5050） 

18 約 K15+610 至 K15+680 
道路用地 

（0.0293） 

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

（0.0293） 

19 約 K15+660 至 K15+720 農業區（0.0332） 
鐵路用地 

（0.0332） 

20 約 K15+700 至 K15+730 河川區（0.0086） 
鐵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

（0.0086） 
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經地政事務所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    2.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以原計畫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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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6 變更內容示意圖(變更編號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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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7 變更內容示意圖(變更編號 2~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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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8 變更內容示意圖(變更編號 7~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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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9 變更內容示意圖(變更編號 10~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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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0 變更內容示意圖(變更編號 14~1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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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1 變更內容示意圖(變更編號 17~20) 

  



32 

表 5 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
項 目 
變 更 前 計 畫 

面積（公頃） 

本 案 變 更 

增 減 面 積 

變 更 後 

面 積 

（ 公 頃 ） 

佔計畫面積

比例 ( ％ ) 

住 宅 區 88.82 — 88.82 2.25 

第 一 種 住 宅 區 9.28 — 9.28 0.24 

第 二 種 住 宅 區 11.60 — 11.60 0.29 

安 養 中 心 專 用 區 7.20 — 7.20 0.18 

車 站 專 用 區 4.98 -0.02 4.96 0.13 

農 業 區 1755.75 -1.10 1754.65 44.48 

河 川 區 1240.76 -2.67 1238.09 31.38 

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.96 — 0.96 0.02 

保 護 區 436.28 — 436.28 11.06 

機 關 用 地 1.06 — 1.06 0.03 

文 大 用 地 246.98 — 246.98 6.26 

文 中 用 地 3.92 — 3.92 0.10 

文 小 用 地 6.27 — 6.27 0.16 

公 園 用 地 8.19 — 8.19 0.21 

自來水事業設施用地 0.33 — 0.33 0.01 

廣 場 用 地 0.33 — 0.33 0.01 

環 保 設 施 用 地 10.01 — 10.01 0.25 

墳 墓 用 地 7.11 — 7.11 0.18 

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.04 — 0.04 0.00* 

鐵 路 用 地 15.15 +1.12 16.27 0.41 

道 路 用 地 89.97 -0.07 89.90 2.28 

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.07 +0.07 0.14 0.00* 

鐵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— +2.67 2.67 0.07 

都 市 發 展 總 面 積 511.31 +3.77 515.08 13.06 

計 畫 總 面 積 3945.06 — 3945.06 100 

註：1.表內原計畫面積係整理自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（第一階段）案。 

    2.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經地政事務所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    3.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不包括農業區、河川區、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保護區。 

資料來源：本計畫整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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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實施進度及經費 

一、開發主體 

本案以交通部鐵道局為開發主體。 

二、土地取得 

本次變更範圍內之土地取得方式，係依「土地徵收條例」、「鐵

路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一)公有土地：除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有土地外，其他公有土

地「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」、「各級政府機關相互撥用公有不

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」辦理撥用或其他方式協調取得。

未登錄土地先依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辦理國有登記後再辦理

撥用程序。 

(二)私有土地：依「土地徵收條例」及「鐵路法」採協議價購或徵

收方式取得。 

三、開發經費來源 

本案所需土地取得相關費用由交通部鐵道局編列預算，估計

約新台幣 0.13 億元，詳表 6。 

四、實施進度 

本計畫工程施工項目包括橋梁、軌道、系統機電、道路、排水

等各項工程。本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，預計於 113 年 11 月底前完

成用地取得，並於 116 年 10 月底前達成全線通車，於 117 年 4 月

完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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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 實施進度及開闢經費表 

使 用 

分 區 

面 積 

（公頃） 

土地取得方式 
土地徵購

費 用 

（億元） 

主 辦 

單 位 

預 定 

完成期限 

經 費 

來 源 
徵收或

協議價

購 

公 地 

撥 用 

鐵路用地兼
供河川使用 

2.67 

（公有） 
 V 

0.13 
交通部 

鐵道局 
117 年 

花東地區
鐵路雙軌 

電氣化 

計畫 

鐵路用地 

0.31 

（私有） 
V  

0.81 

（公有） 
 V 

鐵路用地兼

供道路使用 

0.01 

（私有） 
V  

0.06 

（公有） 
 V 

註：1.撥用方式：依「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」、「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」

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2.本表所列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，得依預算編列及實際計畫執行情形酌予調整。 

    3.實際徵收價格應依據地徵收條例之規定辦理，地上物補償費依花蓮縣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

遷補償救濟標準之規定辦理。 

    4.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經地政事務所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資料來源：本計畫整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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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本案得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辦理都市計畫個

案變更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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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行政院核定「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

綜合規劃」報告書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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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公開展覽前座談會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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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土地清冊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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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區 地段 地號 

登記 

面積 

(㎡) 

使用 

面積 

(㎡) 

所有權人 管理者 原土地使用分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1-0003 1408.86 18.08 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- 河川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1-0004 21.53 17.76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- 道路用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1-0014 114.79 40.44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- 農業區、道路用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2-0000 9206.85 490.38  中華民國 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
員會臺東農場 
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2-0001 285.62 17.38 中華民國 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
員會臺東農場 
農業區、道路用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2-0004 283.93 33.06  中華民國 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
員會臺東農場 
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3-0000 74748.84 543.60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3-0001 460.77 100.13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道路用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3-0002 2862.15 2.60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3-0003 1060.91 151.95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道路用地、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3-0004 4942.63 400.56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
河川區、農業區、

鐵路用地、道路用

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3-0005 1010.09 78.25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農業區、鐵路用

地、道路用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013-0006 974.08 57.68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184-0000 971.47 19.75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185-0000 2943.10 64.65  中華民國 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
員會臺東農場 
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186-0000 3789.21 58.16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213-0000 2965.31 158.73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226-0000 162.88 1.05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227-0000 3501.82 0.60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264-0000 823.96 229.94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265-0000 270.65 6.63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329-0000 3605.64 592.88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329-0001 90.33 32.34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329-0002 660.38 150.00 私地主 - 道路用地、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334-0000 103.02 18.11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353-0000 3463.28 1407.27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烏杙段 0354-0000 352.28 113.19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烏杙段 0377-0000 627.28 236.71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河川區、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0011-0000 274.58  7.07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0016-0000 6590.31  206.72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0017-0000 24064.00  11.20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018-0000 293.65  129.65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053-0000 58253.26  25.65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0 27378.25  4667.07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1 758.48  19.03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農業區、道路用

地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2 6876.79  50.25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3 1193.03  172.84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
農業區、道路用

地、鐵路用地、鐵

路用地兼供道路使

用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4 1686.50  295.11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道路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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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區 地段 地號 

登記 

面積 

(㎡) 

使用 

面積 

(㎡) 

所有權人 管理者 原土地使用分區 

地、鐵 

路用地、鐵路用地

兼供道路使用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5 1399.06  340.46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河川區、農業區、

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6 8997.24  74.40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7 5709.52  159.54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8 648.12  1.92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河川區、農業區、

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09 888.69  6.34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農業區、道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10 11243.49  536.58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
河川區、農業區、

車站專用區、鐵路

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264-0012 10342.39  387.67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住宅區、農業區、

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0347-0000 1913.63  18.15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0347-0001 5103.98  3.36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0445-0000 8631.30  0.31  中華民國 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
員會臺東農場 
車站專用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0448-0000 6306.36  50.44  私地主 - 農業區、鐵路用地 

壽豐鄉 路內段 1096-0000 1067.28  3.55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097-0000 115.71  3.15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098-0000 90.90  7.28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099-0000 294.37  1.24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138-0000 574.83  5.47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139-0000 45.31  0.45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140-0000 146.65  1.52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141-0000 151.00  1.16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142-0000 151.26  0.23  私地主 -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201-0000 447.07  32.28 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237-0000 1435.75  97.19 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284-0000 1878.02  26.71 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 農業區 

壽豐鄉 路內段 1314-0000 336.94  66.96 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河川區 

註：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經地政事務所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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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、路權範圍預為分割成果圖  



50 

 

路權範圍預為分割成果圖(壽豐鄉烏杙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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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權範圍預為分割成果圖(壽豐鄉烏杙段、路內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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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權範圍預為分割成果圖(壽豐鄉路內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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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權範圍預為分割成果圖(壽豐鄉路內段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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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     蓮     縣     政     府 

都市計畫科 

主管人員 
 

業務承辦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變更機關：花蓮縣政府 


